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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请注意本文件的某些内容可能涉及专利，本文件的发布机构不承担识别这些专利的责任。 

为了规范广东省中小学校和幼儿园的安全技术防范建设工作，切实提高中小学校和幼儿园安全防范

能力及管理水平，从而有效保护中小学校及幼儿园学生和教职员工的人身财产安全，维护校园正常的教

学和生活秩序，在GB 50348-2004《安全防范工程技术规范》、《广东省安全防范管理条例》、《广东

省安全技术防范管理条例》、《广东省公共安全视频图像信息系统管理办法》等有关规定的基础上，本

着符合实际、科学有效、要求明确、便于实施的原则，制定了本标准。 

本标准起草单位：广东产品质量监督检验研究院、广东省公安厅科技信息化处、广东省教育厅保卫

处及广东省公共安全技术防范协会。 

本标准主要起草人：刘长江、黄海坤、宁惠军、王诗军、陈日文、高晓东、邱小栓、卢圣杆、陈肇

禧、赵玉川、张永全、杨学军、李子岩、彭国标、黄冬莲、靳力。 

参加本标准起草的其他单位：佛山市新东方电子技术工程有限公司、杭州海康威视数字技术有限公

司广州分公司、广东王牌网络有限公司、广州金鹏集团有限公司、新太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广州市聚晖

电子科技有限公司、深圳市联嘉祥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本标准由广东省质量技术监督局归口。 

本标准于2010年12月31日首次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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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小学校和幼儿园安全防范工程技术规范 

1 范围 

本标准规定了中小学校和幼儿园安全防范工程的设计与施工、检验及验收的要求。 

本标准适用于广东省行政区域内经教育行政主管部门核准，具有办学资质的中学、小学和幼儿园

的新建、改建、扩建安全技术防范工程，是中小学校及幼儿园安全防范工程设计、施工、检验及验收

的基本依据。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标准对于本标准的应用是必不可少的。凡是注日期的引用标准，仅注日期的版本适用于本标

准。凡是不注日期的引用标准，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标准。 

GB 50198  民用闭路监视电视工程技术规范 

GB 50348  安全防范工程技术规范 

GB 50394  入侵报警系统工程设计规范 

GB 50395  视频安防监控系统工程设计规范 

GB 50396  出入口控制系统工程设计规范 

GB 2887   电子计算机场地通用规范 

GA/T 644  电子巡查系统技术要求 

3 术语和定义 

本标准采用下列术语和定义。 

3.1  

中小学校和幼儿园 kindergartens, primary and secondary schools 

经教育行政主管部门核准，具有办学资质的中学、小学及幼儿园。 

3.2  

监控中心 surveillance & control centre 

安全防范系统的中央控制室。安全管理系统在此接收、处理各子系统发来的状态信息、报警信息

等，并将处理后的报警信息、监控指令分别发往报警接收中心和相关子系统。 

3.3  

安全防范工程 engineering of security and protection system 

以维护社会公共安全为目的，综合运用安全防范技术和其他科学技术，为建立具有防入侵、防盗

窃、防抢劫、防破坏、防爆安全检查等功能（或其他组合）的系统而实施的工程。统常也称为技防工

程。 

3.4  

入侵报警系统 intruder alarm system  

利用传感技术和电子信息技术探测并指示非法进入或试图非法进入设防区域的行为、处理报警信

息、发出报警信息电子系统或网络。 

3.5  

视频安防监控系统 video surveillance and control system 

利用视频技术探测、监视设防区域并实时显示、记录现场图像的电子系统或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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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  

出入口控制系统 access control system 

利用自定义符识别或/和模式识别技术对出入口目标进行识别并控制出入口执行机构启闭的电子

系统或网络。 

3.7  

电子巡查系统 guard tour system 

对保安巡查人员的巡查路线、方式及过程进行管理和控制的电子系统。 

4 总则 

4.1 中小学校和幼儿园安全防范工程的建设，应纳入工程建设的总体规划，根据其使用功能、管理

要求和建设投资等因素，进行综合设计、同步施工、检验和独立验收。 

4.2 中小学校和幼儿园安全防范工程的建设，除执行本规范外，还应符合国家现行工程建设强制性

标准及有关技术标准、规范的规定。 

4.3 中小学校和幼儿园安全技术防范系统中使用的产品和设备应符合国家法律和现行相关技术标

准，并经法定机构检验、认证合格或生产登记批准。 

5 中小学校和幼儿园安全防范工程总体要求 

5.1 中小学校和幼儿园宜设置视频安防监控系统、入侵报警系统、电子巡查系统、出入口控制系统

和监控中心。 

5.2 中小学校和幼儿园分为三个类别，省、市级管理的中小学校和幼儿园为一类、区县级管理的中

小学校及幼儿园为二类、乡镇农村中小学校及幼儿园为三类。 

5.3 中小学校和幼儿园安全技术防范系统的设计原则应符合 GB50348-2004 第 3章的规定，并应根

据本标准表 1的要求配置安全技术防范系统。 

表1 中小学校和幼儿园重点防范部位基本配置表 

序 号 子系统名称 设备 重点防范部位 
三级一类配置   

要求 

配置二类配置   

要求 

三类配置

要求 

1 

视频安防监控

系统 
摄像机 

校园出入口﹡ 应设 应设 应设 

2 校园门外 100 米范围内﹡ 应设 应设 宜设 

3 集体宿舍楼出入口﹡ 应设 应设 宜设 

4 校园主要通道、周界 应设 应设 宜设 

5 危险品储藏室及其主要通道 应设 宜设 宜设 

6 电梯轿厢或电梯厅 应设 宜设 宜设 

7 财务室 应设 宜设 宜设 

8 
重点实验/实训室、试卷保密室及其主

要通道 
应设 宜设 宜设 

9 食堂膳食厅 应设 应设 宜设 

10 计算机中心机房 应设 宜设 宜设 

11 图书室/馆、档案室/馆 应设 宜设 宜设 

12 体育场馆、操场内制高点和出入口 应设 宜设 宜设 

13 
机动车或非机动车集中存放场所

及出入口 
宜设 宜设 宜设 

14 监控中心 应设 宜设 宜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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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入侵报警系统 

入侵探 

测器 

中小学校及幼儿园周界围墙（栏）﹡ 应设 应设 宜设 

16 财务室 应设 应设 应设 

17 重点实验/实训室、危险品储藏室 应设 应设 宜设 

18 食堂储藏间及操作间 宜设 宜设 宜设 

19 配电室、锅炉房、水泵房 宜设 宜设 宜设 

20 
图书室/馆、档案室/馆、广播 

（电视）室、计算机教室 
宜设 宜设 宜设 

21 紧 急 报

警 （ 求

助）装置 

监控中心、门卫室﹡ 应设 应设 应设 

22 校门口外附近﹡ 应设 应设 应设 

23 教学楼各楼层 应设 宜设 宜设 

24 

电子巡查系统 巡查点 

校园出入口 应设 应设 宜设 

25 宿舍楼出入口 应设 应设 宜设 

26 校园主要通道、周界 应设 应设 宜设 

27 机动车或非机动车集中存放场所 宜设 宜设 宜设 

28 

出入口 

控制系统 

门禁管

理设备 

校园出入口﹡ 宜设 宜设 宜设 

29 计算机教室 宜设 宜设 宜设 

30 重点实验/实训室、危险品储藏室 宜设 宜设 宜设 

31 图书室/馆 宜设 宜设 宜设 

注：加“﹡”的项目表示适用于幼儿园 

 

5.4 中小学校和幼儿园安全防范系统的设计应遵从以下原则： 

a） 技防、物防、人防相结合，构建中小学校和幼儿园安全防范体系； 

b） 系统具有可靠性、先进性、兼容性、可扩展性； 

c） 周边治安环境复杂，又远离公安机关的中小学校和幼儿园，可提高防护要求； 

d） 经济条件允许的中小学校和幼儿园可提高防护要求。 

6 中小学校和幼儿园安全防范工程设计与施工 

6.1 视频安防监控系统 

6.1.1 摄像机的设置 

摄像机的选型、选址与安装应符合GB 50348、GB 50395的相关要求，同时还应符合以下要求： 

a)  校园和幼儿园出入口不应出现监控盲区； 

b)  财务室、重点实验室、试卷室、危险品储藏室等重要部位应安装摄像机，监控图像应能清晰

显示区域内人员的体貌特征和活动情况； 

c)  电梯轿厢内的摄像机，应安装在电梯轿厢门的左上方或右上方，并能有效监视轿厢内人员的

体貌特征，视频信号应采取防干扰措施；电梯厅安装的摄像机，其监控范围应能覆盖整个电

梯厅，监控图像应能清晰显示电梯厅内人员的活动情况和体貌特征；当楼梯口与电梯厅处在

同一区域且通过同一个进出口时，可通过电梯厅安装的摄像机实施统一监控； 

d)  在满足监视目标现场范围的情况下，摄像机安装高度要求：室内离地不宜低于2.5 m，室外

离地不宜低于3.5 m；室外摄像机如采用立杆安装，立杆的强度和稳定度应满足摄像机的使

用及安装场所设备所需的防护等级的要求； 

e)  摄像机的安装应避免或减少逆光对监控图像的影响。被摄像目标所处环境的照度应符合摄像

机正常摄取图像的照度要求，摄像机的选择也应参考现场环境照度条件，对于照度条件不足

的，应增加相应的补光措施，使图像满足需求，辅助光源不应直射摄像机镜头，以免产生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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晕，并确保环境照度分布均匀，如果环境不宜采用补光措施时，宜选用红外摄像机；如果需

要兼顾强光和逆光场景的监视，应采用双速扫描或其它技术的宽动态摄像机。 

6.1.2 主要功能要求 

视频安防监控系统的主要功能应符合GB 50348、GB 50395的相关要求，同时还应具有以下功能

要求： 

a)  系统应具有图像手动或自动切换功能，根据系统要求应能实现对摄像机、镜头、云台、防护

罩等部件的控制； 

b)  系统记录的图像应包含图像编号/地址、时间和日期的字符叠加，字符叠加不应影响对图像

的监视和记录效果，字符时间与标准时间的误差应在±60 s以内； 

c)  视频切换系统应具有系统信息存储功能，在供电中断或关机后，所有编程信息和时间信息均

应保存； 

d)  系统应具有视频联网接口，联网接口应符合国家相关标准的要求； 

e)  系统应能通过有线或无线网络相连，实现远程监视、录像回放、备份及升级； 

f)  系统具有用户身份认证、权限设置功能，支持多用户并发访问。 

6.1.3 图像主要技术指标要求 

视频安防监控系统的主要技术指标应符合GB 50348、GB 50395的相关要求，同时还应符合以下

要求： 

a)  实时监控图像水平分辨率不低于350TVL，灰度等级不低于8级，主观评价应不低于GB 50198 

中表4.3.1规定的4级要求；学校和幼儿园门口摄像机录像像素不低于4CIF(704×576)，实时

监控图像水平分辨率不低于400TVL，回放视频分辨率不低于350TVL，有条件的学校可采用

高端摄像机； 

b)  视频压缩格式采取H.264或者MPEG-4以及更先进的编码技术，录像图像像素不低于2CIF（704

×288），视频录像帧率不低于25 帧/s，回放图像水平分辨率不低于280TVL，灰度等级不低

于7级，主观评价应不低于GB 50198 中表4.3.1规定的3 级要求，储存的视频图像保存时间

不少于15天。 

6.2 入侵报警系统 

6.2.1 基本要求 

入侵报警系统的基本要求应符合GB 50348、GB 50394的相关要求，同时还应符合以下要求： 

a)  中小学校和幼儿园围墙、栅栏应安装周界报警装置。周界入侵报警装置设置应无盲区，应具

备防拆、防破坏报警功能，应能24小时设防； 

b)  其他室内重点防范部位应设置入侵报警装置，入侵报警装置设置应全面，无盲区，且具备防

拆、防破坏报警功能，应能分区域或独立布撤防； 

c)  声光报警器应安装在各分控中心（值班室）的显著位置，当入侵探测器被触发时，声光报警

器应发出声光报警，室内报警声压应不小于80 dB(A)，室外报警声压应不小于100 dB(A)，

报警持续时间应不小于5分钟。 

6.2.2 入侵探测器安装要求 

入侵探测器的安装应符合GB 50348、GB 50394的相关要求，同时还应符合以下要求： 

a)  周界入侵探测器在安装时应考虑探测距离冗余，实际使用距离不超过产品额定探测距离的

70%；防区划分应有利于报警时准确定位，周界的每一个独立防区长度不应大于200米； 

b)  入侵探测器的视窗不应正对门口、窗口、强光源或阳光直射的方向； 

c)  入侵探测器的附近及视场内不应有温度快速变化的热源，如暖气、火炉、电加热器、空调出

风口等； 

d)  入侵探测器的防护区内不应有障碍物。 

6.2.3 紧急报警（求助）装置安装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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紧急报警（求助）装置的安装应符合GB 50348、GB 50394的相关要求，同时还应符合以下要求： 

a)  紧急报警（求助）装置应有防误触发措施； 

b)  紧急报警（求助）装置应安装在便于操作的部位。每个防区的紧急报警（求助）装置数不应

超过4个，且不同单元空间不得作为一个独立防区。 

6.2.4 主要功能与技术指标要求 

入侵报警系统的主要功能与技术指标应符合GB 50348、GB 50394的相关要求，同时还应符合以

下要求： 

a)  具有编程、密码操作保护和联网功能； 

b)  具有报警、故障、被破坏、操作（包括开机、关机、设防、撤防、更改等）信息显示和记录

功能； 

c)  系统记录信息应包括事件发生时间、地点、性质等，记录的信息应不能更改； 

d)  系统应能手动／自动设防／撤防，应能按时间在全部及部分区域任意设防和撤防；设防、撤

防状态应有明显不同的显示； 

e)  具有与出入口控制系统或视频安防监控系统的联网接口，入侵报警系统应与视频安防监控系

统联动； 

f)  入侵探测器被触发后发出的报警信号应传送至监控中心，监控中心应配置专职值守人员，声

光报警应保持至人工操作复位，并应与公安报警联网； 

g)  系统的报警响应时间应不大于2秒，使用公共电话网络传输时报警响应时间应不大于20秒； 

h)  入侵报警系统布防、撤防、报警、故障等信息的存储应不少于30 天，并有输出打印功能； 

i)  系统在任何情况下触发紧急报警（求助）按钮，在监控中心（室）的防盗报警控制系统上应

显示出报警发生的地址，并发出声光报警，报警持续时间应不小于5分钟，报警信号应自动

复位； 

j)  紧急报警（求助）装置应设图像复核。 

6.3 出入口控制系统 

出入口控制系统的技术要求应符合GB 50348、GB 50396 的相关要求，同时还应符合以下要求： 

a)  校园出入口宜设置出入口控制装置，根据学校规模，可设置多出入通道，管理主机应能对系

统中的有关信息自动记录、存储、打印，并有防篡改和防销毁等措施，学生进出校门时，管

理主机宜具有以短信传送其状态至监护人手机的功能； 

b)  重点防范部位的出入口（计算机教室、重点实验/实训室、危险品储藏室、图书室/馆）宜设

置出入口控制装置； 

c)  管理主机宜具有功能扩展性，可利用目标及其出入事件等数据信息，提供考勤、巡更、人员

管理等功能； 

d)  用于消防通道口的出入口控制系统应与消防报警系统或其它紧急疏散系统联动。当发生火灾

或需紧急疏散时，具有应急开启功能； 

e)  系统中央管理主机应能对系统操作（管理）员的授权、登录、交接进行管理，并设定不同级

别操作（管理）权限，使不同级别的操作(管理)员对系统有不同的操作能力； 

f)  不同级别的出入口，应设置不同的出入权限； 

h)  控制系统中央管理主机的事件存储载体，应至少能存储不少于180天的事件记录，存储的记

录应保持最新的记录值； 

i)  具有与视频安防监控系统的联网接口，可实现视频联动。 

6.4 电子巡查系统 

电子巡查系统的技术要求应符合 GB 50348、GA/T 644的相关要求，同时还应符合以下要求：  

a)  电子巡查系统根据中小学及幼儿园安全防范的需要在校园及幼儿园出入口、宿舍出入口、校

园主要通道、周界围墙（栏）附近等部位设置巡查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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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电子巡查管理系统可根据实际需要采用在线式或离线式； 

c)  巡查点安装高度应离地 1.3m～1.5m，安装应牢固、隐蔽； 

d)  宜采用计算机实现巡查路线、时间的设定和修改； 

e)  系统应能对正常和异常（迟到、早到、漏巡、错巡、人员班次等）信息进行记录，每条巡查

记录应准确反应时间（年、月、日、时、分、秒）、地点、人员信息； 

f)  巡查违规记录提示； 

g)  信息的存储应不少于 30天； 

h)  采集装置或识读时应有声光或震动等提示信号，识读响应时间应小于 1秒。 

6.5 监控中心  

监控中心（室）的技术要求应符合 GB2887、GB 50348的相关要求，同时还应符合以下要求：  

a)  监控中心（室）应设置为禁区，应安装摄像机并应有保证自身安全的防护措施和通讯设施； 

b)  监控中心（室）报警系统宜与属地公安机关 110报警中心联网； 

c)  监控中心（室）宜配置与报警同步的电子地图，当报警发生时，以声、光信号显示报警的具

体位置，且监控点图像应自动切到监视器上显示； 

d)  监控中心（室）宜对入侵报警系统与视频安防监控系统集中供电（调节入侵和视频）； 

e)  监控中心（室）应设置专用配电箱，配电箱的配出回路应留有余量； 

f)  监控中心应配备备用电源，至少满足摄像机及录像设备正常工作 0.5小时和入侵报警系统正

常工作 24 小时的需要。 

6.6 联网技术要求 

为实现每个校园及幼儿园的安防监控视频图像可以被上级教育主管部门或公安部门调度，在省、

地市、区县教育主管部门或公安部门宜设置联网监控平台。该平台应具有如下功能： 

a） 视频安防监控系统可支持多级平台联网功能，没有联网条件的须保留到上级监控平台的联网

接口； 

b） 各级平台用户通过身份认证和授权后可对辖区内各类视频监控资源进行控制、管理、调阅和

查看； 

c） 应具有实时视频播放、录像检索、查询、回放功能； 

d） 应支持远程云台和镜头实时控制，做到多级管理或独立分级管理； 

7 中小学校及幼儿园安全防范工程检验 

7.1 一般规定 

7.1.1 本章内容适用于中小学校及幼儿园安全防范工程在系统试运行后、竣工验收前对设备安装、

施工质量和系统功能、性能、系统安全性和电磁兼容等项目进行的检验。 

7.1.2 中小学校及幼儿园安全防范工程的检验应由安全技术防范行政主管部门授权的检验机构实

施。 

7.1.3 安全防范工程中所使用的设备、材料应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和标准、规范的要求，并经法定

机构检验/认证合格、出具检验报告或认证证书等相关质量证明。 

7.1.4 检验项目应覆盖工程合同、正式设计文件的主要内容。 

7.1.5 检验所使用的仪器仪表必须经法定计量部门检定合格，性能应稳定可靠。 

7.1.6 检验程序应符合下列规定：  

a） 受检单位提出申请，并提交主要技术文件、资料。技术文件应包括：工程合同、正式设计文

件、系统配置框图、设计变更文件、更改审核单、工程合同设备清单、变更设备清单、隐蔽

工程随工验收单、主要产品的检验报告或认证证书等； 

b） 检验机构在实施工程检验前应依据本规范和以上工程技术文件，制定检验实施细则； 

c） 实施检验，编制检验报告，对检验结果进行评述（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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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1.7 检验实施细则应包括以下内容：检验依据、检验内容及方法、使用仪器、检验数据记录表等。 

7.1.8 检验前，系统应试运行一个月以上，并有详细的试运行报告。 

7.1.9 对系统中主要设备的检验，应采用简单随机抽样法进行抽样；抽样率不应低于 20%且不应少

于 3台；设备少于 3台时，应 100%检验。 

7.1.10 检验过程应遵循先子系统，后集成系统的顺序检验。 

7.1.11 对定量检验的项目，在同一条件下每个点必须进行 3次以上读值。 

7.1.12 检验中有不合格项时，允许改正后进行复测。复测时抽样数量应加倍，复测仍不合格则判

该项不合格。 

7.2 系统功能与主要功能检验 

7.2.1 入侵报警系统检验项目、检验要求及测试方法应符合 GB 50348中相关要求。 

7.2.2 视频安防监控系统检验项目、检验要求及测试方法应符合 GB 50348 中相关要求。 

7.2.3 出入口控制系统检验项目、检验要求及测试方法应符合 GB 50348中相关要求。 

7.2.4 电子巡查系统检验项目、检验要求及测试方法应符合 GB 50348中相关要求。 

7.2.5 其它子系统，如防爆安全检查系统、可视（非）对讲系统、紧急广播系统等的检验项目、检

验要求和测试方法，应按国家现行有关标准、规范执行。 

7.3 安全性与电磁兼容性检验 

7.3.1 安全性检验除应符合 GB 50348中相关要求。 

7.3.2 电磁兼容性检验应符合 GB 50348中相关要求。 

7.4 设备安装检验 

7.4.1 前端设备配置及安装质量检验应符合 GB 50348 中相关要求。 

7.4.2 监控中心设备安装质量检验应符合 GB 50348中相关要求。 

7.5 线缆敷设检验 

7.5.1 线缆敷设质量检验应符合 GB 50348中相关要求。 

7.6 电源检验 

7.6.1 电源质量检验应符合 GB 50348中相关要求。 

7.7 防雷与接地检验 

7.7.1 防雷设施检验应符合 GB 50348中相关要求。 

7.7.2 接地设施检验应符合 GB 50348中相关要求。 

8 中小学校及幼儿园安全防范工程验收 

8.1 一般规定 

8.1.1 本章规定了安全防范工程竣工验收的基本规则，对中小学校及幼儿园安全防范工程的竣工验

收提出了基本要求，是中小学校及幼儿园安全防范工程验收的基本依据。 

8.1.2 中小学校及幼儿园安全防范工程的验收应由建设单位会同公安技防管理部门来组织实施。 

8.1.3 中小学校及幼儿园安全防范工程验收条件应符合 GB50348中相关要求。 

8.1.4 中小学校及幼儿园安全防范工程验收的组织应符合 GB50348中相关要求。 

8.1.5 验收程序应符合下列规定： 

a) 设计、施工单位提出申请，并提交验收图纸资料。验收图纸资料包括：设计任务书、工程合

同、工程初步设计论证意见、正式设计文件与相关图纸资料、系统试运行报告、工程竣工报

告、系统使用说明书、工程竣工核算报告、工程初验报告、工程检验报告； 

b） 工程验收委员会依据正式设计文件、图纸进行工程验收； 

c） 实施验收，填写验收汇总表，对验收结果进行评述（判）。 

8.1.6 工程验收应包括以下内容：施工验收、技术验收、资料审查。分别由工程验收委员会（验收

小组）的施工验收组、技术验收组、资料审查组负责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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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1.7 验收判据、结论与整改应符合 GB50348中相关要求。 

8.1.8 设计、施工单位必须具备相应资质。 

8.2 工程验收 

8.2.1 施工验收应符合 GB50348中相关要求。 

8.2.2 技术验收应符合 GB50348中相关要求。 

8.2.3 资料审查应符合 GB50348中相关要求。 

 

 

 

 

 

 


